
















十六、 合同份数

本合同一式 陆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发包人执 叁 份，承包人执 叁 份。

十七、 通知与送达

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相互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知、 文件、 资料以及发生纠纷

时相关文件、 法律文书的送达，均以本合同所列明的地址送达， 按照上述地址邮寄

送达的，自邮寄之日起次日视为送达， 承担有效送达的法律后果， 且该条款属于本

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送达地址的确认和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。 上述地址、 联系人、

联系方式如有变动，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对方。 否则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。

承包人： (公章)

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

(签字或盖章)

发包人：  (公章)

北京市石景山园林绿化局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

(签字或盖章)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 111101075514193931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91110113569509848K

地址：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15号   地 址 ： 北京市西城区文兴东街2号

邮政编码： 100049

法定代表人： 宋菁慧

委托代理人： 叶宏

电 话 ： 010-68291751

传 真 ： 010-68291751

电子信箱： ylj_zfzx@bjsjs.gov.cn

开户银行： 工商银行八角支

邮政编码： 100044

法定代表人： 于学斌

委托代理人： 焦芳

电 话 ： 010-87428817

传 真 ： 010-87428807

电子信箱： marketing@bjfc. cc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

京百万庄支行

账 号： 0200001409014412795

行

账 号 ：  02000134092000244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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